
第三章 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

（注：本章的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中，带“★”的要求为实质性要求。采购人、代

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要求合理设定，并在第五章符合性审查中明确响应要求。）

3.1.采购项目概况

本项目共一个包，采购成都市双流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采购关于进一步规范建筑项目

规划报建方案证后抽查及指标复核工作服务采购项目服务供应商一名。

3.2.采购内容

采购包 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49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4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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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核

工作

服务

采购

项目

报价要求

采购包 1：

序号 报价内容 计量单

位

报价单

位

最高限价 价款形

式

报价说明

1 成都市双流区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

采购关于进一步

规范建筑项目规

划报建方案证后

抽查及指标复核

工作服务采购项

目

平方米 元 2.00 单价 本项目为单

价报价，全年

总抽查费用

不超过合同

金额；总抽查

费用不足合

同金额的，以

实际抽查工

程量乘以收

费单价据实

结算，总抽查

费用超过合

同金额的，按

本项目预算

金额结算。

★注：供应商响应产品应当明确品牌和规格型号并指向唯一产品，不能指向唯一产品

的，应通过报价表备注栏补充说明。

本项目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采购包 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不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供应商不得提供进口产品进行响应；涉及采购进口产

品时，如国产产品满足采购需求，也可提供国产产品进行响应。

本项目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 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产品，供应商应

当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

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否则作无

效响应处理。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符合性审查表。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 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优先采购的产品，供应商提供由

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

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

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采购包 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的产品，供应商提供由国家

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

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

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3.3.技术要求

采购包 1：

标的名称：成都市双流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采购关于进一步规范建筑项目规划报建方案证后

抽查及指标复核工作服务采购项目

序号 符号标识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1.技术、服务要求（功能和

质量要求）：

1.项目概况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建筑

项目规划报建方案证后抽查

及指标复核工作的通知》成

自然资函（2020）173 号和

《成都市规划管理局关于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推行告知承

诺制管理的通知》（成规办

〔2018〕339 号）的要求，

对成都市双流区范围内办理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建筑

项目开展随机抽查，对抽中

的报建方案、双流区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相关处室或双流

区区局书面下达的技术复核

项目进行规划技术复核，并

出具正式复核报告，需协助

双流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于

12 月 15 日前向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报送当年度建筑项

目规划报建方案证后抽查及

指标复核工作开展情况。

服务要求及其他

2.技术参数和服务等标准要

求



2.1 复核内容：

（1）综合技术经济指标表里

的各项内容是否符合规划条

件和《成都市规划管理技术

规定》。

（2）总平面图和建设工程设

计方案（含平、立、剖面图）

是否一致。

（3）建筑性质是否符合控制

性详细规划和《成都市规划

管理技术规定》。

（4）建筑间距是否符合《成

都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5）建筑退界（包括后退用

地红线、规划道路红线、绿

线、蓝线、紫线等色线及建

筑控制线）是否符合控制性

详细规划和《成都市规划管

理技术规定》。

（6）日照分析结论是否真实

且符合《成都市规划管理技

术规定》。

（7）建筑高度是否符合控制

性详细规划、规划条件及航

空限高。

（8）公建配套设施的位置是

否符合规划条件及《成都市

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9）项目配套设施的位置是

否符合规划条件及《成都市

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10）建筑密度等相关经济

技术指标是否符合规划条件

和《成都市规划管理技术规

定》。

（11）建筑项目审批处室需

要复核的其它内容。

2.2 抽查比例：

根据《2016 年第 13 次分局

协调例会会议纪要》（成规

阅〔2016〕193 号），确定

随机抽查比例为 10%。根据

《2017年第 1次分局协调例

会会议纪要》（成规阅〔2017〕



6 号），为落实市委市政府

《成都市加快推进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的工作方案》（成

委厅〔2016〕17 号）等有关

文件要求，市级部门应在行

政管理事项中使用相关市场

主体的信用信息。我局在行

政管理中使用信用信息，将

受到过规划行政处罚的单位

（或个人）的随机抽查比例

由 10%提升为 20%。

2.3 项目构成：

（1）“2023 年 11 月 7 日至

2024 年 11 月 6 日在成都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电子政务

办公云平台抽中的双流区建

筑方案证后抽查项目”

（2）双流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相关处室书面下达的技术

复核项目。

3.4.服务要求

3.4.1 服务内容要求

采购包 1：

序号 符号标识 服务要求名称 服务要求内容

1 项目要求 （1）项目应在

28 个工作日内完成

复核，并出具正式报

告。

（2）严格按照

规划条件和《成都市

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成都市建筑日照

分析管理办法》的要

求进行技术复核。

（3）重新建模

复核日照分析结论。

（4）对出具复

核报告的真实性、准

确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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